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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为省税虚增成本

重罚2000万+刑事责任

省税，是每个老板都非常重视的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拉高成本，这样就可以少缴纳不少税。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省税动歪脑筋！否则得不偿失！

近日，福建省某地税务局公开一例因虚增营业成本，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行为，而被定性为偷税，补税+
罚款共计2000余万的案例。

事情经过A公司通过与B公司通过虚构业务、资金回流等方式，让B公司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
的发票，虚增开发成本3715万元，并用于列支成本。税局动作稽查部门采取了两个动作：1.通过局端调取
了A公司两个月财务原始数据，并利用大数据对其做对比检查；2.调取A公司的银行流水记录进行核对。
终于确认：A公司以虚构业务的方式开具虚假发票，虚增开发成本；并且通过股东、法人的个人账户回
流给A公司。

最终，税务机关认定A公司确认合计少缴企业所得税，并通过在外账上虚增成本，少缴企业所得税，以
上情况被定性偷税，合并处罚2000余万！

如该公司无法按期缴纳税款、滞纳金及罚款，还可能被移送公安追究逃税罪的刑事责任！

业务的真实性有多重要？虚增成本有哪些常见情况？继续往下看。



虚增成本

常见的违规操作

本案中，税务机关通过调取涉案企业的合同与结算单等业务资料、电子数据与银行流水等财务资料，结
合已经掌握的涉税资料，发现了A公司虚增成本的税收违法行为。

可见，通过证据间的矛盾，税务机关可以发现企业开展业务的异常情况，并通过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
还原真实的交易往来，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作出认定。很多企业也都通过虚列成本费用来达到
少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而最常见的虚列情况有以下三种：

1.多报工资和劳务派遣工作量，虚增成本费用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符合规定的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都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

内部凭证是指企业根据国家会计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在发生支出时，自行填制的用于核算支出的会
计原始凭证。如企业支付给员工工资时填制的工资表等会计原始凭证即为内部凭证。

因此，工资薪金进行税前扣除不需要发票等外部凭证，仅需完成个税申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付款证
明等能证实工资支出的内部凭证，这些相对于外部凭证来说更好伪造。

所以，有些企业铤而走险，利用虚报人员工资、多报劳务派遣人员工作量等方式虚增成本费用，增加税
前扣除抵扣数额。

2.通过加油发票，虚列差旅费报销

这是很多老板都爱干的事：以加油发票虚假列支差旅费，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从而达到减少纳税的目
的。

其实对于企业差旅费报销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了企业实际发生
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差旅费是包含在这个范围内的。

因此，有些企业通过虚假列支差旅费，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但这种逃税手段，税务机关很容易通过查
看相关佐证材料就能判断，想钻空子是不可能的。

3.利用无实物形态业务，虚增支出

账面大量列支虚构的“天价会议费”“天价咨询费”作为经营支出，也是某些违规企业以前常用的逃税
手段。

这些企业往往借口涉及商业机密，不对交易过程进行记录，也不留下相应的咨询方案或会议记录，利用
这些业务没有实物形态，将虚增的高额费用列在经营成本支出下，增加税前扣除。

其他高风险操作

除了上面说到的三种常见虚增成本费用的情况，还有一些老板和财务经常会使用的操作，也有极高的涉
税风险：



1. 让股东从公司以借款名义拿走高额分红，也未用于生产经营，挂账在“其他应收款-
自然人股东”中，但在当年纳税年度内未归还，就会被视作分红缴纳20%的个税。

2. 公司把取得的收入人为挂账在“预收账款”科目中，隐匿营业收入，以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

3.对已实现的应税收入，采取存入个人卡、设置账外账、收入不入账，甚至取得了营业执照却长期不依
法开通税务登记等方式来规bishui收。

在金税四期和大数据的加持下，这些操作简直就像夜晚的萤火虫一样明显！

企业老板和财务人员千万不能为了少缴税款，而忽视其中存在的高涉税风险，甚至让企业陷入违法违规
的危险境地，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所以，真的不能在税务上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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